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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与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协议书是表达双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协议，具体合作事宜由双方在正

式的《项目合作协议书》中进一步明确。因此，本协议的付诸实施及其后续合同

的履行尚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将密切关注合作事项的进展状况。本协议书签订后涉及的各后续事

宜，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公司决策审批程序及相应

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作协议情况概述 

为借助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在 CAR—T 细胞免疫治疗研发上

的优势，整合双方资源，加快推动应用于血液系统肿瘤和实体瘤的 CAR-T 技术

（靶点 CD19 用于血液肿瘤、VEGFR-1 用于实体肿瘤）研发，促进科研成果尽

快地转化为生产力，确立公司在细胞免疫领域的领先地位，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生物”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银河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技术”或“甲方”）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与四川大学生

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川大生物实验室”或“乙方”）签署了《靶向人

VEGFR-1 和人 CD19 的 CAR-T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

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开发靶向人 VEGFR-1 和人 CD19 的抗肿瘤 CAR-T 细胞 I



类新药 SKLB083017、SKLB083019，该项目总投资金额暂定为 3000 万元人民币，

用于支付完成 SKLB083017、SKLB083019 项目开发所涉及的相关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研发设备、试剂耗材等的采购以及人员工资。 

本次合作协议不涉及具体资产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合作也不构成关联事项。 

上述协议合作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生效，框

架协议书实施的具体事宜，公司将按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二、合作方简介 

四川大学是国家“2011 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生物治疗协同创新中心

的牵头高校、“生物治疗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单位。四

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唯一的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内

知名高校研究机构，在肿瘤免疫治疗领域具有领先技术，有成熟的研发队伍。 

四川大学生物实验室的总体定位是将现代生物技术、临床医学、免疫学、药

物学、纳米生物技术、化学、材料学等多学科进行交叉与融合，致力于人类重大

疾病生物治疗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建设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生物治疗实验室，促进医药生物技术的发展。现有肿瘤生物治疗实验

室、分子遗传实验室、组织工程和干细胞实验室、国家新药安全性评价中心(GLP

中心)、国家新药临床试验基地(GCP)等十余个实验室和研究中心，研发团队逾千

人，实验室主任为魏于全院士。魏于全院士团队从事 CAR－T 细胞免疫治疗研

究 8 年，已进行了多个靶点抗肿瘤 CAR－T 细胞的研究，其中靶向人 CD19 的

CAR-T 细胞治疗血液肿瘤技术已在华西医院进入临床研究（已完成多例急性淋

巴白血病患者的临床治疗），靶向人 VEGFR-1 的 CAR-T 细胞治疗实体肿瘤技

术即将完成临床前研究。 

 

三、 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 



靶向人 VEGFR-1 和人 CD19 的抗肿瘤 CAR-T 细胞 I 类新药 SKLB083017、

SKLB083019 研发。 

2、项目合作内容： 

双方合作进行 SKLB083017、SKLB083019 技术的研发，共同完成研发技术

成果的报批手续、甲方享有研发技术成果的所有权及独占使用权，并由甲方及甲

方指定的第三方进行批量生产。乙方享有并独占该研发技术成果在国家级、省部

级申请科技进步奖等奖项的权利及申请所获的奖项。 

双方研发项目的具体内容包括：SKLB083017、SKLB083019 的制备、质量

控制及 I、II 期临床试验。双方在该项目中具体分工及相应的权利与义务由正式

的《项目合作协议书》另行约定。 

3、项目合作期限： 

合作双方约定，技术研发将于签订正式《项目合作协议书》并生效之日起后

两年内完成；在签订正式《项目合作协议书》并生效之日起后三年内完成相应的

临床申报（根据国家政策确定申报类型）。对于协议方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双

方各自义务的，对协议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以一定方式进行补偿，补偿方式由

双方协商确定。 

 

（二）合作方式 

项目总投资金额暂定为 3000 万元人民币，用于支付完成 SKLB083017、

SKLB083019 项目开发所涉及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研发设备、试剂耗材等

的采购以及人员工资。在甲方按协议约定支付款项后，与 SKLB083017、

SKLB083019 项目相关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技术秘密等）将归甲方所有；项

目资金购入相关设备、资料等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费用支付期限、方式由正式

的《项目合作协议书》另行约定。 

 

（三）排他条款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在任何情况下，乙方或者其任何关联方不得再同任何

第三方开展与本协议项目内容约定的两个靶点（VEGFR-1 和 CD19）的 CAR-T

相关研究及后续的研究。乙方可利用现有平台，研发其他不同靶点的 CAR-T 项



目，相应的项目甲方具有优先购买权。 

 

（四）保密责任 

双方有义务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所获得的双方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及项目

进展情况进行保密。双方项目承担有保密义务的责任人，将另行签署《保密协议》

或者《保密承诺函》。 

 

（五）违约责任 

1、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因国家政策调整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项目开发

部分或全部终止，致使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相关风险由双方各自承担。 

2、对于项目延期超过双方协议约定日期 6 个月仍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

致使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相关风险由双方各自承担。 

3、协议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协议约定，若出现违约给协议中任何一方带来损

失的，违约一方应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协议另一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因上述违约责任第 1、2 条条款或其他未预期事项导致协议被迫终止的，双

方同意解除与合作项目签署的相关文件；截止协议终止日，双方各自投入的物资

（包括资金、人力、智力、物力等）作为风险投入，乙方不退还已从甲方获得的

研发经费，甲方不再支付乙方任何费用，属本合同项目合作产生的成果归甲方所

有。 

 

四、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免疫细胞治疗被誉为是继手术、化疗和放疗三大常规肿瘤治疗方法之外的第

四种肿瘤治疗方法，因其具有安全性高、靶向性强、毒副反应低、患者易接受等

优点，美国《Science》杂志将肿瘤免疫治疗列为 2013 年十大科学突破之首。CAR-T

（嵌合抗原受体修饰的 T 细胞）技术是第三代肿瘤细胞免疫治疗技术，在治疗

血液型肿瘤已经展现了惊人的疗效。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及魏于全

院士所带领团队在 CAR-T 技术研发和应用上一直处于国内前列。公司子公司银

河技术通过与其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从而能获得以靶向人 CD19 的

CAR-T 细胞治疗血液肿瘤技术和靶向人 VEGFR-1 的 CAR-T 细胞治疗实体肿瘤



技术，这将有助于确立公司在免疫细胞治疗领域的领先优势，有利于推动公司生

物治疗技术水平的提升和打造银河精准医疗产业平台，实现公司布局生物医药产

业战略目标。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南京银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签署的《靶

向人 VEGFR-1 和人 CD19 的 CAR-T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